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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1 0 8 年 訴 字 第 1 號  1 

 2 

 3 

訴願人：○○○○○○公司 4 

統一編號: ○○○○○○○○ 5 

地址：設○○縣○○市○○路○段○○○號○樓 6 

代表人:林○○ 7 

地址: ○○縣○○市○○路○段○○○號○樓 8 

 9 

 10 

代理人:梁○○律師 11 

地址: ○○市○○區○○○路○號○樓之○ 12 

 13 

 14 

代理人:陳○○律師 15 

地址: ○○市○○區○○○路○號○樓之○ 16 

 17 

 18 

訴願人因特別稅事件，不服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以下簡19 

稱原處分機關）107 年 8 月 9 日花稅土字第 1070233278 號函20 

及 107 年 11 月 8 日花稅法字第 1070015744 號復查決定書，21 

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22 

主  文 23 

訴願駁回。 24 

事    實 25 

緣訴願人○○○○○○公司(下稱訴願人)自民國(下同)10726 

年1月1日起至同年6月30日止，於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812,500.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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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原處分機關花蓮縣地方稅務局(下稱原處分機關)經經濟部礦1 

務局依「礦業權者礦區資料及開採礦石數量通報表」通報後，按「花2 

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6條規定，以 1073 

年 8 月 9 日花稅土字第 1070233278 號函核定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4 

應納稅額新台幣 5,687 萬 5,052 元，訴願人不服，向原處分機關申5 

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作成 107 年 11 月 8 日花稅法字第6 

1070015744 號復查決定駁回，訴願人不服，爰於 107年 12月 107 

日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於 107年 12月 28日檢卷答辯到府。 8 

    理  由  9 

一、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2條第6項規定:「第1項第7款之特別稅課，10 

指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經議會立法課徵之稅……。」地方稅11 

法通則第1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12 

公所課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依稅捐13 

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直轄市政府、14 

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15 

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下列事項不16 

得開徵：一、轄區外之交易。二、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17 

礦產品等。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四、損及國家18 

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19 

課徵年限至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20 

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第4條規定:「直轄21 

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印花稅、22 

土地增值稅外，得就其地方稅原規定稅率 (額) 上限，於百分23 

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訂定徵收率 (額) 。但原規定稅率24 

為累進稅率者，各級距稅率應同時調高，級距數目不得變更。25 

前項稅率 (額) 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 (額) 上限26 

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第5條規定:「直轄市27 

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28 

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但其徵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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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百分之三十。……」第6條規定:「直轄1 

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2 

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3 

市) 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地方稅自治條例4 

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5 

備查。」 6 

二、次按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第5條、第6條規定:「本特7 

別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一、開採前條各礦之礦業權者。二、8 

未依規定取得礦業權，擅自開採前條各礦之違規行為人。」「本9 

特別稅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新臺幣（以下同）七十元計徵。10 

本特別稅開徵之稅額繳款書，由稽徵機關制定。」 11 

三、本件訴願意旨略以:  12 

(一)訴願人於花蓮縣境內開採石灰石完竣後即輸出至宜蘭13 

縣，並於花蓮縣以外之縣市進行交易，且開採礦產多係石14 

灰石，屬有限之自然資源，必然流通至開採區域以外之地15 

區，非僅供礦石開採所在地之地方居民使用，此際另行對16 

之課徵特別稅，勢必轉嫁至全國使用該資源之居民負擔，17 

是此應已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 1項但書第 1、2款；18 

課徵高額之特別稅，無異是打壓該項產業之發展而有侵害19 

國家整體發展之虞，亦已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 1項20 

但書第 4款規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0條第 1項規定，21 

該自治條例應屬無效，則原處分機關據以做成之原處分有22 

重大違法瑕疵，自應予以撤銷。 23 

(二)參照地方稅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備查，依地方制度法第24 

2條第 5款規定，係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25 

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26 

知悉，尚非得據此推論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無27 

適法性之問題。再者，立法院以財政部審查花蓮縣礦石開28 

採特別稅自治條例時，調高稅率牴觸法定上限，未審酌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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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河川疏濬造成重大之影響，顯以違反地方稅法通1 

則，決議凍結賦稅業務所編列預算十分之一，且依立法院2 

第 9屆第 3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13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3 

有立法委員亦認有違反地方稅法通則上限只能調高 30%的4 

規定，是應不因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做成准予動支之附帶決5 

議，即意味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業已認同花蓮縣礦石開採特6 

別稅自治條例之合法性。 7 

(三)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 2項規定，年限屆滿時仍需繼續8 

課徵之情形下，應依地方稅法重行辦理，而應受地方稅法9 

通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上限 30%之限制，舉輕以明重，在10 

年限尚未屆至，未調高稅率而主動廢止舊條例之情形下，11 

自更應受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之限制，否則即12 

有規避地方稅法通則限制之疑慮。且訴願人僅得對舊條例13 

所建立之法秩序及對於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之14 

調高稅率之上限為百分之三十已有所預見，就訂定之稅率15 

驟然調高為每公噸 70元無預見可能性，且亦有違反平等16 

原則所蘊含之受益原則、量能課稅原則以及租稅中立性原17 

則。 18 

四、依上開規定，地方政府得因自治財政需要，依財政收支劃分法、19 

地方制度法所劃歸縣稅範圍內依法定程序開徵特別稅課，是以20 

花蓮縣政府得依據前開規定訂定花蓮縣礦石特別稅自治條例。21 

查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據以作成課稅處分之自治條例牴觸地22 

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 1款、第 2款及第 4款及法律優位原則云23 

云。經查，本自治條例係針對在花蓮轄區內開採礦石行為之礦24 

業權者及擅自開採之行為人予以課稅，是以開採礦石行為據以25 

開徵特別稅而言，並無針對轄區外交易為課稅，與地方稅法通26 

則第 6條第 1款規定無涉而無侵害轄區外自治團體可掌握之稅27 

源。至有無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 2款「流通至轄區外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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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資源或礦產品」，倘該天然資源或礦產品在當地產生汙染或1 

造成當地居民特別負擔，基於汙染者付費原則，該地方自治團2 

體自得對於該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課徵特別地方稅，以符合公3 

平原則。因此，就本條要件，應作目的性限縮解釋，僅限於在4 

地方上不發生特別負擔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才不得作為地方5 

稅之課稅對象(陳清秀，稅法總論，2012年最新版，頁九四以6 

下。)，是以花蓮縣政府因衡平礦石開採經濟活動對山林保育、7 

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影響所生外部成本據以制定本自治條例，8 

按上開見解，本自治條例應無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6條第 2款9 

之規定。是以原處分機關按訴願人為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而有10 

礦業權之採礦業者，並依訴願人採礦之事實及開採數量對訴願11 

人予以課稅，於法並無違誤。 12 

五、次查花蓮縣政府制定本自治條例，經花蓮縣議會三讀立法程序13 

通過後發布，復依地方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理14 

程序規定向財政部函請備查並獲同意備查，此有財政部 105年15 

6月 20日台財稅字第 10500565841 號函在卷可稽，其中財政部16 

為審查本自治條例，召開地方稅自治條例審查委員會 105年第17 

4次會議，就會議審查方式亦揭示就有無違反地方稅法通則不18 

得開徵事項規定等為適法性監督，此有財政部 105年 6月 20日19 

台財稅字第 105005655640號函檢送前揭會議紀錄可稽，足見財20 

政部對於本自治條例之適法性應具有實質監督及審查，非如訴21 

願人所主張僅係『報請知悉』之性質，是以本府既係依法定程22 

序制定本自治條例，且向財政部函報備查亦經同意備查，則本23 

自治條例應無牴觸法律或憲法之虞。 24 

六、且後於立法院院會審查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預25 

算，並就此自治條例要求財政部檢送專案報告，截錄財政部中26 

華民國 106年 3月 15日立法院第 9屆第 3會期第 5次會議議案27 

關係文書院總第 887號之內容: 「財政部函……歲出部分第 1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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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 3 項決議第 5 項『賦稅業務』預算凍結案報告 (一)本部1 

審查『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自治條例），2 

尚符合地方稅法通則規定：……，2.地方稅法通則之立法意旨，3 

係為提高地方財政自主之彈性空間，並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2774 

號解釋及地方制度法之規定，爰賦予地方政府得開徵新稅、調5 

整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國稅中附加課稅之權限，分6 

別於該通則第 3條至第 5條明定，以便利地方自治財源之籌措。7 

基於租稅法律主義，為使納稅義務人可明確預測其稅捐負擔之8 

上限，爰該通則第 4條及第 5條明定地方政府調高其地方稅徵9 

收率（額）及國稅附加徵收率上限；惟為避免上開地方稅調高10 

徵收率（額）及國稅附加徵收之上限，限縮地方財政自主彈性11 

空間，同通則第 3條就地方政府開徵之特別稅課及臨時稅課，12 

尚無稅率（額）上限規定，以確保地方財政自主性。是以，該13 

通則第 3條及第 4 條所規定之地方稅範圍，尚屬有別。…」依14 

上開財政部檢送之專案報告，本自治條例開徵之礦石開採特別15 

稅既為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規範之特別稅課，即無地方稅法通16 

則第 4條調高地方稅徵收率（額）上限規定之適用，故本自治17 

條例並無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規定，原處分機關據本自治18 

條例核課稅額應屬妥當。 19 

七、再查本自治條例於制定公布前，花蓮縣政府有於 105年 3月 2220 

日就本自治條例與相關業者召開公聽會，此有 105年 3月 14日21 

府稅土字第 1050049837 號函附卷可稽；另財政部於審查本自治22 

條例適法性時，亦有函請經濟部提供意見，經濟部以 105年 523 

月 23日經授務字第 10520106620號函函覆略以，經洽台灣區石24 

礦業公會、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花蓮縣水泥業者等，業25 

者表示願意配合政策施行，擬從管控水泥製程節省成本，或調26 

整末端售價因應，是本自治條例制定過程難謂未有充分踐行公27 

開討論程序，而致使訴願人毫無預見可能性。再者，106年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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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日財政部召開地方稅法通則座談會，針對本自治條例適法1 

性問題，經學者專家及賦稅署討論及說明，主席結語為本自治2 

條例尚無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 1項不得開徵事項之規3 

定，無適法性問題，此有財政部 106年 9月 15日台財稅字第4 

10604654240號函附卷可查，是以依上開相關事證資料，本自5 

治條例無涉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調高稅徵收率上限規定，亦無6 

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 1項規定，則訴願人訴稱本自治條7 

例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及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應無理由。 8 

八、另訴願人主張本自治條例違反平等原則所蘊含受益原則及量能9 

課稅原則乙節，查本自治條例係針對業者之開採行為據以課徵10 

特別稅，本毋庸因業者開採不同礦石而異，且本自治條例課徵11 

特別稅之標的係「開採行為」，而非以「礦石種類」作為標的，12 

是難認本自治條例有違反平等原則。 13 

九、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14 

決定如主文。 15 

 16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顏  新  章        17 

委員  危  正  美 18 

委員  蕭  明  甲 19 

委員  黃  淑  梅 20 

委員  林  武  順 21 

委員  阮  慶  文 22 

委員  蔡  培  火 23 

委員  林  國  泰 24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3 月 1 3  日 25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26 

等行政法院（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行政27 

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28 


